附件1：新圳河（宝安大道至新湖路段）暗渠化河道盖板及挡墙变形监测
项目技术需求书
一、工作范围
1.本项目的工作范围是新圳河宝安大道至新湖路段，凯旋城小区附近。
2.监测对象为该区域暗渠化河道盖板及挡墙。其中暗渠盖板段已经布设有沉降监测点。
二、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
（1）《工程测量通用规范》（GB 55018-2021）；
（2）《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2020）；
（3）《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2016）；
（4）《堤防工程安全监测技术规程》（SL/T 794-2020）；
（5）《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监测设计规范》（SL 725-2016）；
（6）《河道管养规范》（DB4403/T 633-2025）；
（7）其他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办法等。
三、主要工作内容
1.对现状暗渠盖板及暗渠两岸挡墙进行监测，具体监测内容包括：
（1）布设水平位移基准点埋设4个，沉降基准点埋设3个，暗渠两岸挡墙监测点24个；利用原有暗渠盖板沉降监测点31个。
（2）水平位移基准点测量；
（3）沉降基准网测量；
（4）暗渠盖板水平位移监测及沉降监测；
（5）暗渠两岸挡墙水平位移及沉降监测。监测时间段为合同签订日起至12月30日。
[bookmark: _GoBack]2.监测频率：按照《河道管养规范》（DB4403/T 633-2025）进行工作布置，具体为：
（1）挡墙监测周期暂定6个月，汛期（7～9月）隐患监测点监测频次 1 次/周，非汛期（10～12月）隐患监测点监测频次 1 次/2 月，监测 14 次，台风暴雨天气加密监测，预计6次。合计共计20次。
（2）暗涵盖板监测频次为汛期 2 次/周，非汛期 1 次/周，台风暴雨天气加密监测，预计 6 次。合计共计42次。
3.观测设施应妥善维护，监测仪器和工具应定期校验、维护；观测成果应真实、准确，监测精度应符合要求，资料应及时整理、分析，并定期进行整编。
4.最终监测频次等工程量以实际为准未他未尽事宜参照《河道管养规范》（DB4403/T 633-2025）执行。
4、 单位资质要求
1.供应商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法人机构。
2.供应商须具备水利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证书（检测范围包括量测类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具有测绘主管部门颁发的乙级或以上测绘资质（专业范围包含工程测量）。
3.必须按照本项目需求内容的技术要求和相关行业标准报价。
4.供应商需提供近三年至少一项监测业绩【证明文件：提供加盖甲乙双方公章的合同关键页复印件，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体现合同金额、项目内容，复印件加盖公章】
五、提交成果
监测服务期间，完成监测数据处理和整编，汛期每月5日前完成上个月监测成果数据和监测季报，非汛期每季度10日前完成上个季度监测成果数据和监测季报。全部监测工作完成后7日内，提交汇总监测成果数据和监测年报，监测出现异常时进行监测预警。 监测成果数据处理内容包括：监测数据校核、编制监测报表、分析监测数据并提出监测结论。
六、验收要求
服务单位提供相应结果资料应满足水利工程观测、监测相关技术规定规范的要求，成果需进行专家评审，并获宝安排水、区水务局审核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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